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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醫學系教學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紀  錄 

時間：114 年 10 月 7 日（二）下午 2:00 

地點：醫學館 3 樓 312 醫學人文空間 

主席：楊智傑主任                                             紀錄：劉美足 

出席：兵岳忻委員、林邑璁委員、林惠菁委員(簡千栩老師代)、凌憬峯委員、張原翊委

員、張景智委員、張瑞文委員、陳娟瑜委員、黃金洲委員、楊秀儀委員、楊盈盈

委員(鄭浩民主任代)、劉峻宇委員、鄭浩民委員、嚴錦城委員 

請假：王詠委員、紀乃方委員、張世慶委員、黃志賢委員、楊令瑀委員、楊懷哲委員、

鄭彥甫委員、龔彥穎委員 

列席：黃義龍助理研究員、李以和會長(學生代表)、胡凱捷副會長(學生代表)、呂悅慈

助教、林宜靜助教、禇衍俐助教、劉曉薇助教、黃書瑾助教、沈怡萱助教 

 

壹、報告事項 

一、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及教學評估委員會決議，網路課程評估結果自 110 學年度第 1 學

期起，新增五年級核心實習 TAS 學生量性回饋結果，上學期委員建議是否將本校

教學反應問卷題目加入北榮 TAS 系統，經 113-2 學期教學評估委員會決議維持不

變，且課程評估結果「必修課程排序總表」，若該課程問卷填答率未達 5%，將不

列入排序。教學評估委員會紀錄(案由二)及 113-2 學期課程評估結果請參考【附件

一】(略)。 

結  果：共有六十七門課程獲學生評估，未有較差課程，九成九課程為優良課程，感謝

各位授課教師的用心與付出。 

二、因應 TMAC 評鑑準則 2.1.2.1 針對課程內容重複問題，依據 113-1 學期課程教學評

估學生回饋意見，課程負責單位處理結果及持續列管追蹤總表請參考【附件二】

(略)。 

結  果：新增 5 門課程，各課程負責單位及老師已針對學生提出之問題作出回應與處

理，持續列管追蹤。 

三、合校後本系學生選修跨校區課程之情形請參考【附件三】(略)。 

結  果：113-2 學期本系學生選修跨校區課程人數較 112-2 學期增加，其中以醫師組學

生增幅最為顯著。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審查 115-1 必修新課程「醫師物理學」（2 學分）。（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  明： 

一、 「醫師物理學」除了提供學生基本物理原理，更強調身體功能、診斷和醫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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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並提供更多相關範例應用，以協助學生為未來進階課程做好準備。 

二、 擬於 115-1 新開此門課程，列入醫師組二年級必修 2 學分課程，並同步取消醫師

組原必修「普通物理學」及選修「普通物理學實驗」。 

三、 授課教師提供之授課相關資料(含核心能力)請參考【附件四】(略)。 

四、 配合課程屬性，學生如欲修讀他系同等程度相關課程用以免修本系「醫師物理

學」，則須經授課教師同意。擬一併修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學生選修課

程施行細則」，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註4 除本系醫學人文與社會領域

課程、大二英文、科學發表

與思維及國考科目外，一、

二年級必修課程學生得自行

確認學分數後修習本校他系

課程，惟通識課程仍依陽明

校區博雅書苑規定為主。計

算機概論得修習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除本系醫學人文與社會領域

課程、大二英文、科學發表

與思維及國考科目外，一、

二年級必修課程學生得自行

確認學分數後修習本校他系

課程，惟通識課程仍依陽明

校區博雅書苑規定為主。計

算機概論得修習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醫

師物理學相關課程須經授課

教師同意。 

五、 惟 114 學年度入學為過渡時期，提高編級之學生恐無法如期修習新課程，故擬請  

放寬標準，同意上述學生修讀新制「醫師物理學」及舊制「普通物理學」皆符合

畢業資格；113 學年度前入學之休復學、重補修等學生得依循新課程規劃。 

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四條：「新生、轉學生、轉系(所、學位學

程)學生應於入學、轉學、轉系(所、學位學程)當學期行事曆規定期限前辦理。因 

故逾期再申請者，須經系所相關會議同意。」，因應課程變動已逾規定期限，擬

請准予其後學生按流程經由授課教師簽核申請辦理該課程抵免，且系上得以此會

議同意為據。 

決  議： 

1. 修正註 4 為：「除本系醫學人文與社會領域課程、大二英文、科學發表與思維、醫師

物理學及國考科目外，一、二年級必修課程學生得自行確認學分數後修習本校他系

課程，惟通識課程仍依陽明校區博雅書苑規定為主。計算機概論得修習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2. 其餘內容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二：擬請同意將「社區醫學」及「社區醫學實習」課程名稱調整為「家庭醫學」及

「家庭醫學實習」。（提案單位：家庭醫學科） 

說  明： 

一、 社區醫學為家庭醫學的重要面向之一，家庭醫學除社區醫學外，尚涵蓋安寧照

護、預防醫學等多元領域。惟現行課程名稱未能充分反映課程實際核心內容與訓

練目標。為使名稱更貼合開課單位與課程定位，並利於學生選課及後續課程管

理，建議將中文名稱更改為「家庭醫學」與「家庭醫學實習」，英文名稱同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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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為 Family Medicine 與 Family Medicine Practice。 

二、 授課教師提供之授課相關資料(含核心能力)請參考【附件五】(略)。 

三、 本案若通過，自 115 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緩議，維持原課程名稱。考量 TMAC 評鑑準則 2.2.7 明確指出，臨床課程應涵

蓋家庭醫學與社區醫學等實習模式，且準則 2.2.8 亦要求臨床課程須包含基層

和社區醫療的臨床經驗。為確保課程名稱與評鑑準則之一致性，並鑒於社區醫

學課程若更名恐有狹化課程範疇之虞，故維持原課程名稱。 

 

案由三：擬修改六年級選修課程「OSCE 訓練及演練課程」名稱。（提案單位：醫學

系） 

說  明： 

一、 原 OSCE 訓練及演練課程上學期課名為 OSCE 訓練及演練課程，下學期為 OSCE

訓練及演練課程(一)。 

二、 為清楚分辨上、下學期課程，擬將上學期課名修改為「OSCE 訓練及演練課程

(一)」、下學期為「OSCE 訓練及演練課程(二)」。 

三、 其課程內容不變，本案若通過，自 114 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四：擬調整醫學系六年級實習課程。（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  明：為配合推動基礎醫學改革計畫，擬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及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醫六進階實習家醫科獨立為 2 週並新增高齡醫學科 2 週，

自選修下修為 6 週，其實習科別及實習週數修改如下表： 

年級 原安排 規劃修改 

  實習科別 實習週數 實習週數 

 六年級 

內科 6 10 

外科 4 8 

婦產 2 2 

兒科 2 2 

放射 0 2 

急診 2 2 

高齡 0 2 

家醫 0 2 

附醫 4 0 

自選 4 6 

外調 
(含4週彈性運用) 

12 12 

總週數 36 48 

註：1 週為 1 學分，以 2 週為一科實習。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五：擬修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實習辦法」。（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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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配合推動基礎醫學改革計畫，擬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及自 110 學

年度入學學生起，醫六進階實習家醫科獨立為 2 週並新增高齡醫學科 2 週，擬修

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六條 

第一項 

一、必修課程須於陽明交通大學醫

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修滿，詳如下

述： 

(一)、UGY 必修學分：內科三個

月、外科三個月、婦產科一個半

月、小兒科一個半月，須於大七期

間修畢。 

(二)、其他必修學分：胸腔科、骨

科、神經科、精神科、急診，至少

各二週，可於大六或大七修畢。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課程須

於陽明交通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

院修滿，詳如下述：必修學分：內

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 

自 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必修課

程須於陽明交通大學醫學中心級教

學醫院修滿，詳如下述：必修學

分：內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

及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必修課

程須於陽明交通大學醫學中心級教

學醫院修滿內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

科 2 週、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

科 2 週(含高齡)。 

一、必修課程須於陽明交通大學醫

學中心級教學醫院修滿，詳如下

述： 

(一)、UGY 必修學分：內科三個

月、外科三個月、婦產科一個半

月、小兒科一個半月，須於大七期

間修畢。 

(二)、其他必修學分：胸腔科、骨

科、神經科、精神科、急診，至少

各二週，可於大六或大七修畢。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課程須

於陽明交通大學醫學中心級教學醫

院修滿，詳如下述：必修學分：內

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 

自 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必修課

程須於陽明交通大學醫學中心級教

學醫院修滿，詳如下述：必修學

分：內科 6 週、外科 4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

及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必修課

程須於陽明交通大學醫學中心級教

學醫院修滿內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

科 2 週、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

科 2 週、高齡醫學科 2 週。 

實習科別

表說明文

字 

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

及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以

下規範： 

1. 進階實習課程(Advanced 

clerkship)為期 48 週，只需修滿 44

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

及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以

下規範： 

1. 進階實習課程(Advanced 

clerkship)為期 48 週，只需修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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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2. Advanced clerkship 課程： 

(1) 必修 28 學分：內科 10 週、外

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

小兒科 2 週、放射診斷 2 週、家庭

醫學科 2 週(含高齡)。 

(2) 選修 16 學分(限實習科別表之

科目) 

(3) 外調醫院實習學分至多採計 12

週(12 學分)。 

… 

學分。 

2. Advanced clerkship 課程： 

(1) 必修 30 學分：內科 10 週、外

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

小兒科 2 週、放射診斷 2 週、家庭

醫學科 2 週、高齡醫學科 2 週。

(2) 選修 14 學分(限實習科別表之

科目) 

(3) 外調醫院實習學分至多採計 12

週(12 學分)。 

… 

二、 本辦法之實習科別表原列有「傳統醫學中心」科目，考量本校中醫學系已有規劃

實習相關課程，且部分實習機構之中醫學分未納入西醫學分計算，故擬刪除該科

目。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六：擬修訂「醫學系臨床導師制度作業辦法」。（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  明：因應五年級與六年級實習週數之調整，擬修訂本辦法，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二款 

2. 臨床導師時間：(時數採計將按

學期時間，分別給予) 

(1)大五核心實習：設定每週 2 小

時，9 個月 72 小時。 

(2)大六臨床實習訓練課程：每月 1

小時，10 個月 10 小時，包含醫學

系與實習醫院排定之臨床導師(雙

導師)。 

自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臨床導

師時間：(時數採計將按學期時

間，分別給予) 

(1)大五核心實習：每週 2 小時，

48 週共計 96 小時。 

(2)大六臨床選修實習訓練課程：

每 4 週 1 小時，12 週共計 3 小

時，包含醫學系與實習醫院排定之

臨床導師(雙導師)。 

2. 臨床導師時間：(時數採計將按

學期時間，分別給予) 

(1)大五核心實習：設定每週 2 小

時，9 個月 72 小時。 

(2)大六臨床實習訓練課程：每月 1

小時，10 個月 10 小時，包含醫學

系與實習醫院排定之臨床導師(雙

導師)。 

自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臨床導

師時間：(時數採計將按學期時

間，分別給予) 

(1)大五核心實習：每週 2 小時，

48 週共計 96 小時。 

(2)大六臨床選修實習訓練課程：

每 4 週 1 小時，12 週共計 3 小

時，包含醫學系與實習醫院排定之

臨床導師(雙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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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14 學年度起，臨床導師時間：

(時數採計將按學期時間，分別給

予) 

(1)大五核心實習：每週 2 小時，

36 週共計 72 小時。 

(2)大六臨床選修實習訓練課程：

每 4 週 1 小時，12 週共計 3 小

時，包含醫學系與實習醫院排定之

臨床導師(雙導師)。 

第三條 

第二項 

… 

自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大六進

階臨床實習訓練課程：下學期每位

臨床導師原則上輔導學生若干人連

續 24 週，但得視參與師生人數作

適當調整。臨床導師時間，應有固

定時間，由師生自行安排時間，相

當 48 小時。 

… 

自 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大六進

階臨床實習訓練課程：下學期每位

臨床導師原則上輔導學生若干人連

續 24 週，但得視參與師生人數作

適當調整。臨床導師時間，應有固

定時間，由師生自行安排時間，相

當 48 小時。 

自 114 學年度起，大六進階實習訓

練課程：每位臨床導師原則上輔導

學生若干人連續 36 週，但得視參

與師生人數作適當調整。臨床導師

時間，應有固定時間，由師生自行

安排時間，相當 72 小時。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七：擬修訂各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  明： 

一、 為配合推動基礎醫學改革計畫，擬自 109 學年度入學之醫師科學家組及自 110 學

年度入學學生起，醫六進階實習家醫科獨立為 2 週並新增高齡醫學科 2 週，自選

修下修為 6 週，同步修改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 

二、 醫師組擬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十一 

(二) 

...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六年制：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

起適用) 

1、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程：

...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六年制：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

起適用) 

1、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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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月至 10 月。 

2、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訓

練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包

含核心實習訓練（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

兒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精

神科 2 週，神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3、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練 48 週，包括內

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

(含高齡)、自選科 8 週及 12 週外

調實習選修課程。 

自 8 月至 10 月。 

2、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訓

練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包

含核心實習訓練（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

兒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精

神科 2 週，神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3、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練 48 週，包括內

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高齡醫學科 2 週、自選科 6

週及 12 週外調實習選修課程。 

三、 醫師科學家組擬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十一 …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自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一)、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

程：自 8 月至 10 月。 

(二)、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

訓練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

包含核心實習訓練（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

兒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精

神科 2 週，神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練 48 週，包括內

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

(含高齡)、自選科 8 週及 12 週外

調實習選修課程。 

…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自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一)、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

程：自 8 月至 10 月。 

(二)、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

訓練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

包含核心實習訓練（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

兒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精

神科 2 週，神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練 48 週，包括內

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高齡醫學科 2 週、自選科 6

週及 12 週外調實習選修課程。 

四、 醫師工程師組擬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十 …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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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

程：自 8 月至 10 月。 

(二)、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

訓練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

包含核心實習訓練（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

兒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精

神科 2 週，神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練 48 週，包括內

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

(含高齡)、自選科 8 週及 12 週外

調實習選修課程。 

(一)、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

程：自 8 月至 10 月。 

(二)、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

訓練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

包含核心實習訓練（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

兒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精

神科 2 週，神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練 48 週，包括內

科 10 週、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

放射診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高齡醫學科 2 週、自選科 6

週及 12 週外調實習選修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八：擬將醫學系選俢課程「生醫感測器概論」(3 學分)及「CMOS 積體電路導論」

(3 學分)列入醫師工程師組一、二年級之電資專業選修課程。(提案單位：醫學

系) 

說  明： 

一、 本系「醫師工程師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規定學生大學前二年在交大校區修

讀基礎學科與電資專業課程，且電資必修科目與電資專業選修學分數合計至少 25

學分（不可重複選修已被列入該模組之必修課程）。 

二、 為使本系選俢課程「生醫感測器概論」及「CMOS 積體電路導論」課程資源更能

有效運用，擬改為列入醫師工程師組一、二年級修習課程列表之電資專業選修課

程，並鼓勵學生依個人興趣多元選課。 

三、 擬一併修訂「醫師工程師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五條 (三) 電資專業選修 

電路學【3 學分】 

電磁學【3 學分】 

訊號與系統【3 學分】 

資料結構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

學分】 

演算法概論【3學分】 

作業系統概論【3 學分】 

計算機組織【3 學分】 

機率【3 學分】 

機器學習概論與實作【3 學分】 

(三) 電資專業選修 

電路學【3 學分】 

電磁學【3 學分】 

訊號與系統【3 學分】 

資料結構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

學分】 

演算法概論【3學分】 

作業系統概論【3 學分】 

計算機組織【3 學分】 

機率【3 學分】 

機器學習概論與實作【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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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數位轉型講座【2 學分】 

離散數學【3 學分】 

電機工程學系之特色領域課程 

資訊工程學系之主題學程 

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之 

資工系選修課程 
 

健康照護數位轉型講座【2 學分】 

離散數學【3 學分】 

電機工程學系之特色領域課程 

資訊工程學系之主題學程 

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之 

資工系選修課程 

生醫感測器概論【3 學分】註 8 

CMOS 積體電路導論【3 學分】註

8 
 

註 8  自 113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九：擬審查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提案單位：開課單

位） 

說  明： 

一、 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需先經教務處數位教學中心審

查通過。 

二、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遠距教學課程清單如下： 

開課單位 申請教師 課程名稱 
同步/ 

非同步 
首次開設 教學計畫大綱 

公衛學科 陳信任 流行病學 同步 是 【附件六】(略) 

醫學系 林邑璁 臨床醫學概論 同步 否 【附件七】(略) 

解剖學科 傅毓秀 基礎人體結構

學 

非同步 否 【附件八】(略) 

高齡醫學

科 

陳亮恭、

李威儒 

高齡科技應用 同步 否 【附件九】(略) 

高齡醫學

科 

陳亮恭、

梁志光 

高齡整合照護

理論與實踐 

同步 否 【附件十】(略)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十：擬審查 114-2 學期課程規劃表及必(選)修科目表修訂事項。(提案單位：醫學系) 

說  明： 

一、 114-2 與 113-2 學期課程規劃差異如下： 

項目 114-2 學期 113-2 學期 備註 

有機化學 基礎科學化學小組 生化學科 調整開課單位 

生命科學總論(下) 基礎科學生物小組 生科系 調整開課單位 

普通物理學(二) 基礎科學物理小組 生資所 調整開課單位 

微積分(二)(醫師科

學家組) 

基礎科學微積分小

組 

生資所 調整開課單位 

微積分(二)(醫師工 王賜聖 科特林 更新負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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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4-2 學期 113-2 學期 備註 

程師組) 

線性代數 馮智豪 林源倍 更新負責教師 

訊號與系統 蔡尚澕、鄭耿璽、

彭昭暐 

王忠炫、蔡尚澕、 

賴青沂、冀泰石、

鄭耿璽 

更新負責教師 

資料結構與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 

黃世強、陳昱芝、

荊宇泰 

黃世強、黃春融、

荊宇泰 

更新負責教師 

數位電路設計 蔡淳仁、范倫達 蔡淳仁、張明峰、

范倫達 

更新負責教師 

有機化學實驗 基礎科學化學小組 生化學科 調整開課單位 

生醫感測器概論 新增選修 3 學分，

列入醫師工程師組

電資專業選修 

 113-2 會議通過新

增/如案由八 

醫院觀摩學習

(一)(三)(五) 

新增選修 1 學分

(寒暑假課程) 

 113-2 會議通過新

增 

醫院觀摩學習

(二)(四)(六) 

新增選修 2 學分 

(寒暑假課程) 

 113-2 會議通過新

增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陳念榮 陳紀如 更新負責教師 

醫學人文的實踐 成績評量為「通

過」、「不通過」 

成績評量為分數制 113-2 會議通過 

醫師工程師專題研

究(二) 

楊懷哲 楊智傑 113-1 會議新增/更

新負責教師 

計算機組織 蔡文錦、李毅郎、

葉宗泰 

張庭榕、葉宗泰、

蔡文錦 

更新負責教師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實驗 

陳念榮 陳紀如 更新負責教師 

生理學 林惠菁 吳鈺琳 更新負責教師 

生理學實驗 林惠菁 吳鈺琳 更新負責教師 

社區醫學實習 李威儒、林明慧 林明慧 更新負責教師 

胚胎學 傅毓秀 鄭瓊娟 更新負責教師 

神經解剖學 傅毓秀 鄭瓊娟 更新負責教師 

神經解剖學實驗 傅毓秀 鄭瓊娟 更新負責教師 

組織學 傅毓秀 鄭瓊娟 更新負責教師 

組織學實驗 傅毓秀 鄭瓊娟 更新負責教師 

進階公共衛生議題 周穎政 陳瓊梅 更新負責教師 

血液學 蕭樑材 高志平 更新負責教師 

放射治療學 劉裕明 藍耿立 更新負責教師 

骨骼關節學 吳博貴 蘇宇平 更新負責教師 

泌尿學 黃志賢 林子平 更新負責教師 

基礎臨床技能訓練

課程(二) 

必修 1 學分 必修 1.5 學分 113-1 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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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4-2 學期 113-2 學期 備註 

藥理學 兵岳忻 嚴錦城 更新負責教師 

藥理學實驗 王湘翠 嚴錦城 更新負責教師 

核心內科講堂 林邑璁 黃怡翔 更新負責教師 

臨床病例及病理討

論 

林邑璁 黃怡翔 更新負責教師 

核心實習訓練(內

科) 

必修 8 學分 

林邑璁 

必修 12 學分 

黃怡翔 

113-2 會議通過/ 

更新負責教師 

核心實習訓練(外

科) 

必修 8 學分 必修 12 學分 113-2 會議通過 

核心實習訓練(兒

科) 

必修 4 學分 必修 6 學分 113-2 會議通過 

核心實習訓練(婦

產科) 

必修 4 學分 必修 6 學分 113-2 會議通過 

核心實習訓練(影

像診斷學) 

必修 2 學分 必修 4 學分 113-2 會議通過 

附醫實習 五年級 六年級 113-2 會議通過 

醫院臨床實習 30 學分 16 學分 113-2 會議通過/如

案由四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14 學分 12 學分 113-2 會議通過/如

案由四 

OSCE 訓練及演練

課程(二) 

OSCE 訓練及演練

課程(二) 

OSCE 訓練及演練

課程(一) 

如案由三 

臨床台語溝通實務 選修 2 學分 

林清煌改為陳建良 

 113-2 會議通過新

增/更新負責教師 

臨床醫學概論 林邑璁 黃怡翔 更新負責教師 

科學寫作與學術生

涯 

黃自強 黃自強、葉翰宜 更新負責教師 

 

神經解剖學實驗 彭淑婷、劉皓云、

蔡國樞 

 開設於解剖所，提

供重修學生補修 

基礎人類骨學實驗 彭淑婷、劉皓云、

蔡國樞 

 開設於解剖所，方

便學生選課，限正

修習或已修畢「基

礎人體結構學」的

大學部或研究所學

生選課 

二、 醫師組必(選)修科目表修訂如下： 

項目 115 級 116 至 118

級 

119 級 120 級(含)

後 

備註 

醫師物理學    二上必修 2

學分 

案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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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學    取消 案由一 

普通物理學實驗    取消 案由一 

社區醫學   更名為家庭

醫學 

更名為家庭

醫學 

案由二 

社區醫學實習   更名為家庭

醫學實習 

更名為家庭

醫學實習 

案由二 

醫院臨床實習 六年級必修

16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案由四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六年級必修

12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說明   3、除本系

醫學人文與

社會領域課

程、大二英

文、科學發

表與思維及

國考科目

外，一、二

年級必修課

程學生得自

行確認學分

數後修習本

校他系課

程。計算機

概論得修習

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

計相關課

程。 

3、除本系

醫學人文與

社會領域課

程、大二英

文、科學發

表與思維及

國考科目

外，一、二

年級必修課

程學生得自

行確認學分

數後修習本

校他系課

程。計算機

概論得修習

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

計相關課

程。醫師物

理學相關課

程須經授課

教師同意。 

案由一 

三、 醫師科學家組必(選)修科目表修訂如下： 

項目 115 級 116 至 118

級 

119 級 120 級(含)後 備註 

社區醫學   更名為家庭

醫學 

更名為家庭

醫學 

案由二 

社區醫學實習   更名為家庭

醫學實習 

更名為家庭

醫學實習 

案由二 

醫院臨床實習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案由四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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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師工程師組必(選)修科目表修訂如下： 

項目 115 級 116 至 118

級 

119 級 120 級(含)後 備註 

社區醫學   更名為家庭

醫學 

更名為家庭

醫學 

案由二 

社區醫學實習   更名為家庭

醫學實習 

更名為家庭

醫學實習 

案由二 

醫院臨床實習 六年級必修

16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案由四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六年級必修

12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生醫感測器概論   刪除 刪除 案由八 

CMOS 積體電路

導論 

  刪除 刪除 案由八 

五、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規劃表」及修訂後「必(選)修科目表」如【附件十

一】(略)。 

決  議： 

1. 接續案由二課程名稱不予更動，故修正各組必(選)修科目表。 

2. 醫師組必(選)修科目表修正如下： 

項目 115 級 116 至 118

級 

119 級 120 級(含)

後 

醫師物理學    二上必修 2

學分 

普通物理學    取消 

普通物理學實驗    取消 

醫院臨床實習 六年級必修

16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六年級必修

12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說明   3、除本系

醫學人文與

社會領域課

程、大二英

文、科學發

表與思維及

國考科目

外，一、二

年級必修課

程學生得自

行確認學分

數後修習本

校他系課

3、除本系

醫學人文與

社會領域課

程、大二英

文、科學發

表與思維、

醫師物理學

及國考科目

外，一、二

年級必修課

程學生得自

行確認學分

數後修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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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計算機

概論得修習

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

計相關課

程。 

校他系課

程。計算機

概論得修習

同等程度或

進階程式設

計相關課

程。 

3. 醫師科學家組必(選)修科目表修正如下： 

項目 115 級 116 至 118

級 

119 級 120 級(含)後 

醫院臨床實習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4. 醫師工程師組必(選)修科目表修正如下： 

項目 115 級 116 至 118

級 

119 級 120 級(含)後 

醫院臨床實習 六年級必修

16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六年級必修

30 學分 

醫院臨床實習(自

選科別)  

六年級必修

12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六年級必修

14 學分 

生醫感測器概論   移除至電資

專業選修 

移除至電資

專業選修 

CMOS 積體電路

導論 

  移除至電資

專業選修 

移除至電資

專業選修 

5. 其餘內容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案由十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彈性安排上課時間課程，請審議。（提案單位：醫

學系） 

說  明： 

一、 教育部113年4月17日來函重申有關專科以上學校課程安排規範，各學制應依核定

之學制班別開課，又顧及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不宜以採短期密集方式完成整

學期課程。 

二、 有關專科以上學校課程安排規範，說明如下： 

1. 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

五晚間，輔以週六及週日為原則。 

2. 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超過4節，以及不得以採短

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例如不得以寒、暑假短期密集完成1門課)。 

三、 除課程安排規範外，若學校衡酌特定學系所、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課程因具特殊性

質(例如醫學實習、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實務操作課程等)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

等，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由學校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

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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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排。 

四、 114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彈性安排上課時間課程及申請理由彙整如下，提請審議。 

(一)特殊排課情形數量統計表 

開課單位 

(院/系/所/學位學程/

學科) 

實習課

程 

實驗/

實作

課程 

聘請國

外學者

專家、

工作坊 

配合業師/

臨床單位

時間之彈

性排課需

求 

配合跨多

系所/學院/

校區/領域

學生彈性

選課需求 

其他 小計 

醫學系 129 門 門 門 6 門 門 16 門 151 門 

(二)系/所/學位學程/學科特殊排課情形： 

開課 

單位 

(主開

班填

報) 

當期 

課號 

課程 

名稱 

授課老師 

(如多位老

師授課，請

填報主授老

師即可) 

上課 

時間 

需彈性排課之

原因 

(請擇一勾選) 

說明 

(前項原

因勾選

其他時

必填) 

醫學系 110152 醫院觀摩學習

（一） 

楊智傑、梁

仁峯 

寒假 配合業師/臨

床單位時間之

彈性排課需求 

 

醫學系 110153 醫院觀摩學習

（三） 

楊智傑、梁

仁峯 

寒假 配合業師/臨

床單位時間之

彈性排課需求 

 

醫學系 110154 醫院觀摩學習

（五） 

楊智傑、梁

仁峯 

寒假 配合業師/臨

床單位時間之

彈性排課需求 

 

醫學系 110155 醫院觀摩學習

（二） 

楊智傑、梁

仁峯 

寒假 配合業師/臨

床單位時間之

彈性排課需求 

 

醫學系 110156 醫院觀摩學習

（四） 

楊智傑、梁

仁峯 

寒假 配合業師/臨

床單位時間之

彈性排課需求 

 

醫學系 110157 醫院觀摩學習

（六） 

楊智傑、梁

仁峯 

寒假 配合業師/臨

床單位時間之

彈性排課需求 

 

醫學系 110000 核心實習(外科) 張世慶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1 核心實習(內科) 林邑璁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2 核心實習(婦產

科) 

陳怡仁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3 核心實習(兒科) 張瑞文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4 核心實習(放射

科) 

凌憬峯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5 核心實習(精神

科) 

白雅美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8 附醫實習 醫學系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6 核心實習(神經

內科) 

紀乃方  實習課程  

醫學系 110007 核心實習(骨科) 吳博貴  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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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 110012 婦產科學 陳怡仁  其他  翻轉教

室，配

合實習

排程分

組進行 

醫學系 110011 小兒科學 張瑞文  其他 翻轉教

室，配

合實習

排程分

組進行 

醫學系 110015 臨床病例及病

理討論 

林邑璁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分組進

行 

醫學系 110009 核心內科(講堂) 林邑璁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分組進

行 

醫學系 110010 核心外科(講堂) 張世慶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分組進

行 

醫學系 110013 

 

醫用台語 凌憬峯/林

良儒 

週四
18:3

0~20

:00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進行 

醫學系 110014 醫病關係討論

團體(巴林團體) 

陳冠宇 週一
18:3

0~20

:00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進行六

次團體

活動 

醫學系 113813 臨床倫理 黃志賢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進行 

醫學系 110017

~11013

6 

醫院臨床實習 各學科  實習課程 詳見附

件十二

(略) 

醫學系 110137 OSCE訓練及演

練課程(二) 

吳輔榮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醫學系 110138 臨床診療解析

（二） 

吳輔榮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醫學系 110139 急重症影像醫

學 

吳銘庭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醫學系 110140 實證醫學文獻

評讀解析 

吳輔榮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醫學系 110141 高擬真情境模

擬訓練 

吳輔榮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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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 110142 國家考試複習

課程 

陳彥如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醫學系 110143 進階臨床核心

課程(二) 

賴慧卿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醫學系 110144 臨床台語溝通

實務 

陳建良  其他 配合實

習排程 

決  議：照案通過，提課程委員會審查。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 3:00) 


